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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是指在个人破产程序终结之后，通过一定的制度和程序对债务人的剩余债务视情况豁

免的制度。为了证成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构建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首先，需要对个人破产免责的具体内涵

进行论证，尤其是对“个人”、“破产免责”加以剖析。其次，要对个人破产免责的适用保障进行论证，

其核心就在于不予免责的债务范围及法定情形，诸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破产法上的典型情形。最

后，证成我国的个人破产免责模式选择、不予免责债务范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调整

个人债务关系法律制度不均衡的现象越来越凸显，社会债务体系对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需求强烈。我国

若想建立相对完善、运行良好的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绝非一日之功，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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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sonal bankruptcy exemption system refers to the system of exempting the debtor’s remaining 
debts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through certain systems and procedures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personal bankruptcy proceedings. In order to prove the legitimacy and necessity of the estab-
lishment of personal bankruptcy exemption system, first of all, it is necessary to demonstrate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personal bankruptcy exemption, especially to analyze “individual” and 
“bankruptcy exemption”. Secondly, to demonstrate the applicabl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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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ptcy exemption, the core lies in the scope of non-exemption of debts and legal circumstances, 
such as the typical situation in the bankruptcy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Germany and Ja-
pan. Finally, it becomes our country’s personal bankruptcy exemption mode choice, not exemp-
tion debt range.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the imbalance 
of the legal system to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deb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nd the social debt system has a strong demand for the exemption system of personal 
bankruptcy. If China wants to establish a relatively perfect and well-run personal bankruptcy ex-
emption system is not a day’s work, which is also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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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投资营商环境的不断完善，房市和股市的蓬勃发展，大众投资的积

极性不断增强，随之而来的是投资风险的上升，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大众投资的从众行为，资本逐利

趋势的泛化，民众抵抗风险的能力不足。目前我国民众为了购房而采取的按揭贷款与个人收入明显不成

比例，易遭受负债以至于为了逃债而产生轻生的念头。另外，民商事案件中关于债务纠纷问题比比皆是，

即使债权人能够打赢官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实际实现债权，大量存在的“执行难”案件，究其原

因在于债务人过度负债，然而又没有一种合理的机制来解决此类问题。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条例》(以下简称《深圳条例》)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开启了我国个人

破产立法试点。虽然是地方试点，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我国个人破产立法的走向，进而引起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其中存在一定的争议和顾虑。一方面，有债必偿的观念在我国民间根深蒂固，

普通大众对于个人破产还没有充分的了解和熟悉，思想认同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他们甚至认为个人破产

可能沦为恶意债务人逃废债务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国个人征信体系还不够完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

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还有待进一步跟进，目前还不足以支撑起个人破产立法。这些观点不

无道理，但究其根本在于我国还未建立起个人破产免责的制度体系。如果没有破产免责制度，债务人即

使背负着巨额债务也不会去申请个人破产，甚至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去逃避债务。而如若能有破产免责

机制提供有效的保护，债务人对未来有较清晰的预判，反而能够坦然面对所遭遇的风险和危机，更有利

于促使其主动申请进入个人破产程序，即使对已经陷入事实上不能偿还的债务进行清理，止损化险，这

对债权债务双方都是有益的[1]。 

2.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概述 

我国对“个人破产”一词的真正引用来自于《美国破产法》中“individual bankruptcy”的直接翻译，

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所以对“个人”一词包含的具体范围的理解有所偏差，导致该制度在适用范

畴上的不稳定的产生。学术界关于“个人”一词的观点也各执一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第一，从文

理解释看，“个人”会被定义为民法上的自然人，个人破产也就成了只有独立个体的人的专属制度。第

二，“个人”也不是完全附庸于“自然人”而存在的，抛开企业法人组织，非法人组织也应独占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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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民法典》中的规定：“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

构等。”第三，诸如一些学者提出的“将破产法适用于何种主体，是一个国家立法政策选择问题”[2]。
最后，关于“个人”一词除了包含具有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人，还可以作扩大解释到“商自然人”的范畴。

其中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人主要指消费者破产，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商自然人”就赋予了其研究价值，

它涵盖了个人破产不常提及的企业法人破产所产生的的个人破产，包括执行董事，总经理，高管等相关

人员的破产，同时囊括了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等非法人实体破产而产生的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以

及其他类似投资人或成员的破产[3]。最后一种观点的理解应当较为准确，我国《民法典》总则编的规定

是“自然人”是与“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相并列的概念，由此证成如果仅用“自然人”代替“个人”，

就会片面化理解个人破产的适用范围。因此，文章所述个人破产指的是包括普通自然人和商自然人在内

的所有主体的破产。 
破产免责指的是破产程序终结后，依照破产法的规定免除破产人不能依破产程序清偿的债务之继续

清偿责任的制度[4]。关于该制度所适用的主体，理论界主要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该制度在自然

人与法人之间兼具适用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免责制度只适用于自然人。我个人认为第二种观点更具科学

性，从《民法典》五十九条的规定看：“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

法人终止时消灭。”然而《民法典》第十三条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通过两者的比较不难发现法人的偿债能力会随着法人终止而

消灭，而自然人在破产时，其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旧存在，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免

责制度适用于自然人才具有其研究价值与意义。 

3.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适用保障 

3.1. 不予免责的债务范围 

所谓不予免责的债务范围，也即不予免责的债务类型，是指基于债务的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属性而不

能够获得免责。由于这些债务涉及到国家公共利益以及人身专属性特征，属于非市场交易关系产生的债

务类型，因此不予免责。 
一般来说，法律规定的不受破产免责影响的债务主要有国家的税收、因破产人的恶意行为产生的债

务、雇员的工资债务、罚金和罚款等。如《英国破产法》第 281 条第三到六款规定，不予免责的债务类

型主要包括：1) 通过背信弃义或欺骗手段而导致的债务；2) 罚款或具结保证责任；3) 故意侵权的人身

伤害赔偿金；4) 家事诉讼产生的债务；5) 其他债务。《美国破产法》第 523 条(a)款列举的不予免责的

债务主要包括：1) 税收债务；2) 以欺诈手段骗取的他人财产而产生的债务；3) 提供虚假的债权人名单

而导致的债务；4) 债务人因盗窃、挪用、侵占所产生的债务；5) 对家庭的抚养费或扶养费债务；6) 恶
意或故意损害他人身体或财产导致的债务；7) 政府罚款；8) 教育贷款；9) 因醉酒或注射麻醉药物而导

致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10) 之前的破产案件放弃或限制免责的债务[5]。《日本破产法》第 366 条规定

的限制免责的债务则包括：1) 租税；2) 恶意侵权损害赔偿；3) 雇工劳动报酬；4) 罚金及刑事诉讼费用。

《德国破产法》第 302 条规定了以下债务不受免责的影响：1) 故意侵权所致的债务；2) 罚金、罚款；3) 
因支付破产费用产生的债务[6]。 

基于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九十七条规定了下列债务不得免除，

但债权人自愿放弃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1)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犯他人身体权或者生命权产生的

损害赔偿金；2) 基于法定身份关系产生的赡养费、抚养费和扶养费等；3) 基于雇用关系产生的报酬请求

权和预付金返还请求权；4) 债务人知悉而未记载于债权债务清册的债务，但债权人明知人民法院裁定宣

告债务人破产的除外；5) 恶意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损害赔偿金；6) 债务人所欠税款；7) 因违法或者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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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为所欠的罚金类款项；8) 法律规定不得免除的其他债务。 
由此可见，各国立法中对于不予免责的债务类型的规定虽然不尽相同，但具有一些特殊债务的免责

秉持着共性价值。 

3.2. 不予免责的债务人类型 

为避免债务人“恶意”逃债，滥用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各个国家规定了不予免责的债务人类型，具

体包括以下几个国家： 
首先，美国作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典型代表，规定了以下不予免责的债务人类型：1) 债务人不能

提供财产收支情况；2) 存在转移或隐匿财产等行为；3) 在破产程序中存在行贿行为；4) 虚报财务情况；

5) 做虚假证明材料；6) 在六年或八年内获得过免责；7) 拒不配合法院命令等。 
其次，英国作为个人破产的源头，其规定的情形也值得参考，英国破产法规以下不予免责的债务人

情形：1) 债务人未清偿的债务占比 50%以上；2) 在申请破产 3 年前至破产时无明确的经营账目；3) 在
破产前已知自己无能力经营仍继续恶意经营；4) 破产期间财产显著减少且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等[7]。 

再次，日本破产法也同样规定了不予免责的债务人类型：债务人隐匿自身财产、恶意负担债务、伪

造或变造账簿、十年内获得过免责、在申请破产前一年内已知自己无能力偿还债务但仍然继续负债。 
最后，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其破产法规定的不予免责的债务人情形：债务人实施了

破产犯罪行为、以虚假信息获取贷款、在申请破产前一年或破产后一年内存在导致经济状况恶劣的不当

行为、违反行为限制的相关义务等。 
综上所述，虽然各国在不予免责的债务人情形上规定有所差异，但是在恶意负债、虚报或谎报财产、

作虚假证明材料方面具有共性。通过不予免责的债务人情形可以筛选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可以

有效避免滥用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债务人。 

4.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中国式方案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占有生存资料的不断增加，大众投资者的人数的激增，同时伴随着

与日俱增的破产风险，国内对于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根据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个人破产

免责制度的研究文献资料，以及国外成熟的个人破产免责司法实践，加之我国在浙江省内如台州市、温

州市、江苏苏州等地区的法院开展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试点工作，已经为我国地方试点积累了初步经

验，进而为我国个人破产免责立法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提供了可行性。关于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中国式

方案主要涉及：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模式选择、不予免责的债务类型及法定情形、防范个人破产免责制度

的滥用。 

4.1. 我国个人破产免责立法模式：许可免责模式 

许可免责是指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结时，并不当然获得免责，而是要在符合破产法规定的免责主体

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根据债务人的情况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给予债务人免责。该免责模式

被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比如，日本破产法规定债务人的免责由法院审理后决定，法院应当在破产

管理人的协助下，以严格的审理程序来进行裁判[8]。法院可以要求破产管理人就不可免责事由以及裁量

免责所涉及的情况等展开调查，并就调查结果提交书面报告。同样，《德国破产法》规定，债务人必须

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提出免责申请才可以获得余债免除[9]。同时，在破产法院决定是否给债务人免责

之前，还应当考虑债权人和破产管理人的意见来作出裁判。 
在我国，目前债务人诚信道德缺失、恶意的或投机性的负债和逃债行为较为严重，为此，在设计个

人破产免责制度时就必须适应目前的社会现状，因此，我国应采取许可免责的立法模式，具体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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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其《民法典》的很多原理都是借鉴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像德国，然而像德国、

丹麦、瑞典等国都实行的许可免责主义，这能够充分保证此立法模式所具有的合理性依据。第二，我国

从古至今就存在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俗语，思想观念不如西方国家那么开放，西方国家对于同

性恋结婚合法化、合法性交易保持积极态度。因此，如果贸然采取当然免责主义，条件过于宽松，容易

引起民众对于这种制度存在的价值的过多怀疑，进而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第三，无论是《深圳经济特

区个人破产条例》，还是地方试点像台州、温州都采取的都是许可免责模式，而且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不

俗的效果，对于个人破产立法具有借鉴意义。 

4.2. 不予免责的债务类型 

关于不予免责的债务类型的域外经验，如上文所述，在此不再过多赘述。综合各国关于不予免责的

债务类型共性，笔者认为适用于我国的不予免责债务类型包括：税收债务、罚金罚款、婚姻家庭债务和

学生教育贷款。具体论述如下： 
第一，税收债务。统治阶级是税费的债权人，对税费的征收也可以称为是对其“非理性权利的实施”

[10]。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是国家强制无偿向社会取得的，其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

提供社会保障像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公共设施、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倘若连税收都在破产免责的范围，

势必会使一些恶意债务人通过破产免责制度逃避税收，成为其逃税的工具。从各国立法可以看出，税收

债务被普遍排除在免责债务类型之外，世界各国普遍认为国家利益应当高于个人利益，即使给予诚实而

不幸的债务人重新开始的机会也得让步于公共财政的需要[11]。 
第二，罚款罚金。这里所述的罚款罚金是指债务人违反法律规定，因而受到的刑事罚金、民事赔偿、

行政罚款等。破产免责不是逃避违反公共规则的惩罚的天堂，罚款、罚金等行政和刑事制裁性债务比家

庭债务更不“以市场为基础”。从理论上分析，罚金罚款不予免责的依据主要在于防范道德风险，不应

当允许债务人通过破产来逃避惩罚。我国企业破产法的实践表明，“行政、司法机关对破产企业的罚款、

罚金以及其他有关费用”归入“除斥债权”，也即不得从破产财产中获得分配的债权。此外，我们必须

承认罚金、罚款是劣后于普通债权之后获得分配，但这与是否排除在破产免责的范围之外并无必然联系，

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考量。因此，“个人破产程序中，这些债权虽然也劣后清偿，但在破产程序终结后

并不免责，债务人要继续清偿，因为不存在处罚对象转移的问题。”[12] 
第三，婚姻家庭债务。婚姻家庭债务和“纯粹的”侵权之债一样不可免除，因为这是一种家庭责任

的概念创造出来的“非市场”义务，超出了破产救济的适当领域。婚姻家庭债务主要包括破产债务人对

于其配偶、子女、父母等的扶养、抚养、赡养等义务而产生的债务。因为这类债务具有人身专属性，处

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遵循，且属于非市场交易导致的债务，所以不予免责。 
第四，学生教育贷款。教育贷款是国家出于对经济困难的学生的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进而能

够在其进入社会时获得更高的价值，属于政府对社会具有的公益性质的贷款，通常是无息或者低息的。

因此，债务人在享受国家优渥政策的同时，必须履行特定的义务，即按时偿还教育贷款的本息。如若将

教育贷款加进免责范围，势必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严重的可能被恶意债务人滥用以逃避债务。 

5. 结语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国家也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基于国家对于优化营商环境的考量，

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个人破产制度必将成为立法洪流，引领接下来的社会发展。此外，有关个人破产免

责制度的配套措施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如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个人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正为个人破产

立法注入新鲜血液，此时此刻必将成为个人破产立法的高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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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本土化构建，其核心在于破免责则的立法模式选择以及破产免责例外情形。此

外，构建其制度框架离不开国家政策与社会大众的支持，因此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为个人破产注入思

想定力尤为关键。总而言之，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需要借鉴吸收外国成熟的立法经验的同时不能忽视

其本土化构建，即必须符合我国国情，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的个人破产免责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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